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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教育部99年8月16日台中(二)字第0990140446號函、100年1月18日臺中(二)字第

1000007917號函、108年10月23日臺教師(二)字第1080141280號函、「師資培育之大學辦

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第十條暨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主修專長、群科)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第八點、「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

第十條訂定之。 

二、 本校辦理九十七學年度前之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而未完成教育實習課程，或依師資

培育法第十二條或其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修習課程者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採認及學分抵

免，以申請日本校經教育部核定或備查之最新職前教育課程為認定依據。 

教育專業及專門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十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

學分為限；教育專門課程如符合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主修專長、群科)師資

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第五點知識衰退期之例外條款不在此限。 

辦理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後不足之科目及學分，得申請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分。 

三、 具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本校師資培育課程隨班附讀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得以隨班附讀方

式補修學分，並應於2年內完成補修及認定： 

(一) 本校97學年度(含)以後取得師資生資格，提出申請首張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時，依本校經教育部核定或備查之10年內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版本、課程採認及學

分抵免相關規定，重新認定後，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已超過10年，且學分不足應修

學分數五分之一(含)以下者。 

(二) 本校師資生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二條，提出申請第二張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時，依本校經教育部核定或備查之10年內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版本、課程採

認及學分抵免相關規定，重新認定後，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已超過10年，且學分不

足應修學分數五分之一(含)以下者。 

(三) 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提出申請第二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時，以申請日

本校經教育部備查之最新職前教育課程認定，其專門課程學分不足，且學分不足

應修學分數五分之一(含)以下者。但97學年度(含)以後之本校畢業師資生，在校

期間曾向本校申請修讀中等學校另一領域、群科專長專門課程，得依其申請修讀

專門課程時所實施之課程版本認定；另修習教育部核定之第二專長學分班者，得

於教育部規定期限內以修讀時教育部核定或備查之課程版本認定。 

四、 申請時程暨申請機制： 

(一) 申請隨班附讀應於網路選課前一週內依規定提出書面申請，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導處(以下簡稱師就處)負責受理選課，經送請本校相關系所及審查小組審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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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依規定繳交學分費及相關費用後始得上課。 

(二) 本校師資培育課程隨班附讀審查小組之組成，由師就處處長、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及各該專門科目相關系所主管組成，以師就處處長為召集人。 

五、 修讀學分及人數規定： 

(一) 隨班附讀每學期至多以修讀六學分為原則；修讀之課程以日間學制課程為限。 

(二) 隨班附讀之人數，大學部課程不得超過該課程選課人數百分之十。修讀研究所課

程，每課程修課人數，以不超過5人為限。  

(三) 修讀科目之成績考核方式比照本校學則之成績考核規定辦理；成績及格之科目，

由師就處發給學分證明。 

六、 收、退費規定： 

(一) 隨班附讀學分費收費標準比照本校大學部及碩士班各學系學分收費標準，並酌收

電腦及圖書館使用費，如課程有實驗或實習，應另繳實驗、實習材料費。 

(二) 退費規定：除因故停開之課程無息全額退還外，一律不退費。  

七、 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教育部及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作業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